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培训班上的讲话

2015年6月17日

修福金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在西安参加本次会议。今年5月，我们民革中央到贵州省调研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问题，有幸邀请了这个行业的专家陈家珑教授。我们在一起进行调研，家珑教授实践经验很丰富，工作态度很严谨，有很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启发很大。他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我很高兴。今天我来不仅仅是参加一次会议，而是要向大家学习，要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了解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等一系列问题。下面，我就把我们民革中央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问题上开展的一些调研和所做的工作和大家一起分享。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大批旧建筑物被拆除，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垃圾无形中成为了阻碍城市建设的代谢物。尽管大多数建筑垃圾无毒无害，但若简单的填埋，不仅影响城市环境，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和能源的浪费，建筑垃圾处理是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近期颁布的《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为我们推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指明了方向，真正做到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清山。这次的培训班，我想就是贯彻这个规划的应有之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在建筑垃圾处理上的好办法、好经验很值得借鉴。日本对建筑垃圾的主导方针是尽可能不从施工现场排出建筑垃圾，建筑垃圾要尽可能的重新利用，对于重新利用有困难的，应予以适当的处理。2005年日本全国建筑废物资源总利用率达到了85%，其中废混凝土再资源化率达到了98%。美国是较早提出环境标志的国家，美国政府制定的《超级基金法》规定，任何生产有工业废弃物的企业，必须自行妥善处理，不得擅自随意倾泄，从源头上限制了建筑垃圾的产生量，促使企业自己寻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途径。荷兰是最早开展再生混凝土研究和应用的国家之一，对建筑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十分重视，自1997年起，该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禁止对建筑废弃物进行掩埋处理，建立了强制再循环的质量控制制度，建筑垃圾再利用率几乎达到了100%。总体看来，上述国家大多实行的是建筑垃圾源头的消减策略，即在建筑垃圾形成之前，就通过科学管理和有效的控制措施将其减量化，对于产生的建筑垃圾，则采用科学手段使其具有再生资源的功能。

反观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仅为5%左右，这与欧盟国家平均70%，韩国、日本97%，美国89%，荷兰将近100%的利用率相比是极低的。面对如此大的差距，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怎么办？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请教了一些像陈教授这样的专家，我们了解到，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上技术不是主要问题，国外主要先进在管理和意识上。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牵扯到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

这里我想起一个大家身边的例子。近些年来，社会都在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意识，但是几年工作下来，效果不是很明显。先不说居民是否将生活垃圾分类，即使已经分类的生活垃圾，最后还是混到一起集中处理，分类又有什么意义。号召大家不要乱扔干电池，但是收集的废电池应当送到哪里去？由此可见，对建筑垃圾处理问题，我们不能片面的孤立来对待，应该把建筑垃圾资源化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他是一个从建筑垃圾源头到最终处理的多元化系统，系统的运作环环相扣，核心部分是建筑垃圾的归宿—处理系统。收集和运转系统是与之协调为之服务的，应从源头抓起，遵循费用最小、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原则，将每个环节整体考虑，最终实现“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目标。因此我认为，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应该是国家、企业、公众三方面共同的责任，应当从顶层设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提高公众意识着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体系。

要做到以上的要求，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涉及到生产、运输、处理、再利用各个层面，涉及住建、城管、市政、环保、发改、工信、交通、公安、国土等部门，只有所有的环节统一管理、协同配合、有效联动，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建筑垃圾处理链，真正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产业化。因此，国家应总揽全局、总体规划、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围绕科学发展主题谋划、设计方案。既要突出阶段性重点，也要统盘考虑各个环节的衔接和配套，有效破除阻碍科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一个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政府和企业共同应对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进行分类收集、健全收运体系、研发技术装备、强化推动应用、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管理，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模式、机制和生产体系。

二是推运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履行社会责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过去30年，企业多是机会驱动、利益驱动，而不是责任驱动，其运行和管理也是结果导向、利益导向，缺乏持久的价值观，缺乏敬畏的意识与道德底线。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的约束，企业必须强化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以节约、减排为重点，在经营运行中除了考虑经济利益外，也要把社会、环境利益纳入到目标体系，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利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对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主动承担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虽然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不完全是市场行为，但是企业不能靠天吃饭，应当主动衍生产业链，发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市场引导等方面的带动作用，着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充分利用好“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遇。探索多种形式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投融资规模，形成一批专业化示范企业和具有示范意义的产业园区，以点带面、辐射全国。

三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大众对绿色再生建材的认可程度直接影响着开发商对绿色再生建材的需求量，而需求量又决定着再生建材产业的发展。解除人们对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误解，强化对绿色再生建材的认同度，是刺激绿色再生建材需求量以及推动整个建筑垃圾综合治理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应加大对绿色再生建材的宣传，以及目前环境污染和资源极缺的现状介绍，提高大众环境、资源危机意识，让社会大众意识到发展建材垃圾处理产业的必要性，进而在全社会形成推动建筑垃圾综合治理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我们有一位民革党员叫邓兴贵，他在贵州创办了恒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通过多年来的努力，以建筑垃圾为原料，运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项专利技术，再生一种集保温、防水、防火、环保于一体的墙体砖，以及其他一系列产品。我给他的产品总结了四句话，一是以绿色环保为宗旨，二是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三是以节能减排为手段，四是以循环经济为依托。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能树立这四个方面的理念，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目前，这个企业的系列产品已经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定和检测，并取得了多项资格认证，其企业标准由省级上升为国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了95%以上的先进水平，已经具备在全国推广运用的条件。前不久，山西省太原市组织了十几个相关部门，到这个企业进行考察，目前，该企业正在为太原市170个城中区的改造、建设做前期准备工作。他们能够走出这一步，也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同时，很多建筑垃圾处理公司的处境也很尴尬，虽然企业从事的是一项光荣的环保事业，但在一些实际问题上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再加上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认知度不高、企业融资困难等等，造成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很难实现规模化的发展。我们民革中央将密切关注这个领域，并积极建言献策，为尽早解决这个问题贡献力量。

现如今，建筑垃圾被认为是最具开发潜力的“城市的宝藏”，这既是对垃圾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推进、协调发展，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要求我们在建筑垃圾的管理上再上一个台阶，在推动我国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中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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